
國立中正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學校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    間：105年 5月 18日上午 12時 10分 

地    點：行政大樓三樓 3C會議室 

主    席：柳主任委員金章                             記錄：陳宗鉦 

出席人員：如簽到清冊 

壹、 主席報告： 

每次會議必須將宣讀前次會議紀錄納入議程，經確認後再做執行報告，以

免發生決議事項與會議紀錄不符之情形發生。 

貳、 工作報告： 

民生服務委員會 

環安中心 

學生安全組 

衛生保健組 

決 定： 

一、 請總務處因應年底教育部衛生視導，督導簽約廠商環境衛生工作。 

二、 有關活動中心美食街招商一案，請總務處招商業者時，把多元化選擇

納入考量。 

三、 相關行政單位應就校安、環安、健促或食安工作加強宣導，使同學了

解學校現況。 

四、 學生活動所遺留的大型廢棄物，請環安中心協助同學處理，並加強宣

導勿隨意放置，並請學務處生活事務組協助於「學生入住須知」中加

入垃圾放置處理規範或原則。 

五、 請學務處學安組持續宣導交通安全，並追蹤統計事故傷害發生地點，

以利後續宣導。 

六、 配合教育部無菸校園政策，將逐步刪減本校吸菸區並落實稽查，請學

務處學生安全組於本學期至少開出兩張勸導單做為紀錄。 

參、 提案討論 
提案討論一 

提案單位：衛生保健組 

案  由：有關撤除本校學生宿舍吸菸區，提請討論。 

說  明：(一)依教育部 104 年 12 月 11 日臺教綜(五)字第 1040172446C 號函

辦理。 

(二)於 105年 2月 23日舉辦之菸害防制暨無菸校園實地輔導訪視會

議中，與各吸菸區業管單位協調後，經業管單位同意決定優先撤除

學生宿舍吸菸區。 

決    議：通過。 

 

提案討論二 

提案單位：衛生保健組 



案  由：國立中正大學衛生委員會組織要點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一)依教育部 105年 1月 5日臺教綜(五)字第 1040185431號函辦理。 

(二)學校衛生法於 104年 12月 30日修正通過，依本法第五條修正本

校衛生委員會組織要點第三點。(附件 1) 

 

決    議：通過，「國立中正大學衛生委員會組織要點」。(附件 2)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2時。 

 
 



附件 1 

 

國立中正大學衛生委員會組織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三、本會任務如左： 

  (一)本校衛生保健計畫之審

議及諮詢指導。 

  (二)本校衛生教育之推展及

訓練事項。 

  (三)本校環境衛生之改進事

項。 

  (四)其他有關本校衛生保健

事項。 

三、本會任務如左： 

  (一)本校衛生保健計畫之審

議。 

  (二)本校衛生教育之推展及

訓練事項。 

  (三)本校環境衛生之改進事

項。 

  (四)其他有關本校衛生保健

事項。 

依據 104年 12月 30日修正

通過之學校衛生法第五條

修正，酌增文字使衛生委員

會任務定位明確。 

 



附件 2 

 

國立中正大學衛生委員會組織要點 

 

79年 1月 15 日第 13次行政會議通過 

84年 12月 18日第 182 次行政會議修正 

95年 5月 15 日第 311次行政會議修正 

99年 11月 22日第 363 次行政會議修正 

105年 5月 18日衛生委員會議修正 

 

 

一、為策進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之保健工作，特設置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副校長兼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學務長兼任；設委員若干人，

由副校長就熱心學校衛生之人員、健康與體育相關領域教師及有關單位主管遴聘之，學生

委員由學生會依「國立中正大學學生會校內各級會議學生代表選舉辦法」遴選學生 2名，

均為無給職。 

三、本會任務如左： 

(一)本校衛生保健計畫之審議及諮詢指導。 

    (二)本校衛生教育之推展及訓練事項。 

    (三)本校環境衛生之改進事項。 

    (四)其它有關本校衛生保健事項 

四、本會設執行秘書一人，由衛生保健組組長兼任之。 

五、本會委員會議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主任委員召集之。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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